
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2024年度

项目名称 江苏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专项 填报单位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全年（程）

指标值
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价规则

实际完成
值

得分

决策

项目立项

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2

评价要点：1、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；2、项
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，属千部门履职所需；3、项目是
否属千公共财政支持范围，是否符合中央、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
原则；4、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
复；5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
政策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0%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
（含）、60%— 0% 评分。

充分 2

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2

评价要点：1、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；2、审批文件、
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；3、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、
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绩效评估、集体决策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/3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（含）
、60%— 0% 评分。

规范 2

绩效目标

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2

评价要点：1、（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，也可考核其他工作任务
目标）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；2、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
否具有相关性；3、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
水平；4、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%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
（含）、60%—
0% 评分。

合理 2

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2

评价要点：1、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；2
、是否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；3、是否与项目目标
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/3 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
（含）、60%— 0% 评分。

明确 2

资金投入

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2

评价要点：1、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；2、、预算内容与项目
内容是否匹配；3、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，是否按照标准编
制；4、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% 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
（含）、60%— 0% 评分。

科学 2

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2

评价要点：1、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；2、资金分配额度是否
合理，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% 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
（含）、60%— 0% 评分。

合理 2

过程

资金管理

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3

资金到位率＝（实际到位资金/预算资金）X100%。
实际到位资金：一定时期（本年度或项目期）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
资金。
预算资金：一定时期（本年度或项目期）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
资金。

序时进度 3

预算执行率 100% 3

预算执行率＝（实际支出资金/实际到位资金）X100%。
实际支出资金：一定时期（本年度或项目期）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
金。
评分规则：得分＝资金到位率X分值。

71% 2.14

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4

评价要点：1、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
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；2、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
手续；3、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；4、是否存在
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% 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
（含）、60%— 0% 评分。

合规 4

组织实施

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2

评价要点：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等制度；财务
和业务管理等制度是否合法、合规、完整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% 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
（含）、60%— 0% 评分。

健全 2

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6

评价要点：1、项目是否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，实施过程中是否遵
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，并按照规定程序实施项目，进度
是否符合计划；2、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，资产管理
是否规范，是否开展监督检查、绩效监控和评价；3、项目合同书
、验收报告、技术鉴定、监督检查、绩效管理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
时归档；4、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、人员条件、场地设备、信息支
撑等是否落实到位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% 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
（含）、60%— 0% 评分。

有效 6



产出

数量指标

指标1：肺结核患者
登记数

≥1.6万人 1

评价要点：肺结核患者登记数：某地一定期间内登记的肺结核患者
例数。
评分细则：1.肺结核患者登记数≥1.6万人，得1分；2.肺结核患者登
记数<1.6万人，得分＝肺结核患者登记数/全年指标值x分值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1.83万人 1

指标2：市县麻风防
治知识培训完成率

100% 1

评价要点：市县麻风防治知识培训完成率=（实际完成麻风防治知
识培训的设区市和县区数/设区市和县区总数）×100%；
评分细则：100%为优，得满分；80~100%为良，得满分的75%；
60~80%为中，得满分的50%；<60%为差，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100% 1

指标3：免疫规划疫
苗接种率

≥90% 1

评价要点：全省适龄儿童8剂次国家免疫规划疫苗（包括乙肝疫苗
第3剂、卡介苗、脊灰疫苗第3剂、百白破疫苗第3剂、麻腮风疫苗
第1剂、A群流脑疫苗第2剂、乙脑疫苗第1剂和甲肝疫苗）出生队列
接种率均＞90%的乡镇所占比例。
评分细则：≥90%得满分，＜90%不得分。
数据来源：江苏省预防接种信息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

≥95% 1

指标4：人群血吸虫
病血清学筛查数

≥32万人次 1
评价要点：全年全省完成人群血吸虫病血清学筛查数。
评分细则：≥32万人次得满分，＜32万人次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33.91万人
次

1

指标5：严重精神障
碍患者管理人数

≥30万人 1
评价要点：根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通报数据，对照指标目
标进行评价。评分规则：达到指标值得本项目满分；低于1个百分
点扣本项分值的10%，低10个百分点及以上本项不得分。

392888人 1

指标6：死亡报告数 ≥49万份 1

评价要点：统计全年死亡报告数，对比全年实际完成值和任务指标
值。
评分细则：全年死亡报告数≥任务指标值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年度工作总结，江苏省人口死亡登记信息系统截图或相
应数据库。

57.82万例 1

指标7：新增艾滋病
病毒感染人数

≤1万人 1

评价要点：统计当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。
评分细则：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≤1万人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
。
佐证材料：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统计当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
者和病人数截图。

0.38万人 1

指标8：肿瘤发病报
告数

≥23万份 1

评价要点：统计全年肿瘤发病报告数，对比全年实际完成值和任务
指标值。
评分细则：全年肿瘤发病报告数≥任务指标值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
。
佐证材料：年度工作总结，慢性病管理信息平台截图或相应数据库

29.64万例 1

指标9：疟疾媒介监
测点个数

≥10个 1
评价要点：全省设置疟疾媒介监测点个数。
评分细则：≥10个得满分，＜10个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13个 1

指标9：重点寄生虫
病监测点个数

≥20个 1
评价要点：全省设置重点寄生虫病监测点个数。
评分细则：≥20个得满分，＜20个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28个 1

指标10：心脑血管急
性事件报告数

≥32万份 1

评价要点：统计全年心脑血管事件报告数，对比全年实际完成值和
任务指标值。
评分细则：全年心脑血管事件报告数≥任务指标值得满分，否则不
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年度工作总结，慢性病管理信息平台截图或相应数据库

60.67万例 1

指标11：食源性寄生
虫感染风险监测点数

≥20个 1
全省设置重点食源性寄生虫感染风险监测点数≥20个得满分，＜20
个不得分。

23个 1

指标14：全省开展卫
生应急培训工作（人
次）

3万人次 1

评价要点：1、是否组织开展卫生应急培训工作；2、培训人次≥3
万人次。
评分细则：第1项权重30%，组织开展得分；第二条权重70%，完成
3万人次以上得分，少于3万酌情减分。
佐证材料：培训计划、培训总结等相关材料。

41.4万人次 1

指标15：全省开展卫
生应急演练工作
（次）

15次 1

评价要点：1、是否组织开展卫生应急演练；2、演练次数≥14次。
评分细则：第1项权重30%，组织开展得分；第二条权重70%，完成
14次以上得分，少于14次酌情减分。
佐证材料：演练计划、演练方案、演练总结。

18次 1

指标16：全省12320
人工服务电话量（件
次）

100万件次 1

评价要点：1.12320电话接通率》90%；2、热线服务满意率》95%。
评分细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%权重，存在1项未达到的，扣该项
权重分。
佐证材料：统计报表、年度工作总结等相关材料。

104万件次 1

指标17：卫生监督员
培训率

100% 1

评价要点：1.是否制定合理的培训计划；2.是否按照要求完成培训
任务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/2 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
（含）、60%— 0% 评分。

100% 1

指标18：卫生监督随
机抽查任务完成率

100% 1

评价要点：任务是否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，实施过程中是否遵守相
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，并按照规定程序实施任务，进度是否
及时完成，任务完结率=（完结任务数/任务数）*100%。
评分规则：得分=任务完结率*分值。

100% 1

指标19：工作场所粉
尘危害因素监测企业
职业病危害申报率

≥95 % 1

工业场所粉尘危害因素监测企业职业病危害申报率＝（已完成申报
的工作场所粉尘危害因素监测企业数/全省年度工作场所粉尘危害因
素监测企业数）X100%。
评分规则：1. 比率≥95%，得满分；2. 比率＜95%，每减低5% ，扣
5%的权重分，扣完为止。

100% 1



产出

数量指标

指标20：发布健康企
业建设优秀案例

50家 1

评价要点：1.立项依据是否充分、立项程序是否规范；2.绩效目标
是否合理，绩效指标是否明确；3.预算编制是否科学，资金分配是
否合理；4.资金是否及时到位，资金使用是否合规，预算执行是否
按计划进行；5.项目组织保障是否到位；6.指标值完成率。                 
评分要点：1.立项依据是否充分、立项程序是否规范，各占5%分
值，共10%分值；2.绩效目标是否合理，绩效指标是否明确，各占
5%分值，共10%分值；3.预算编制是否科学，资金分配是否合理，
各占5%分值，共10%分值；4.资金是否及时到位，资金使用是否合
规，预算执行是否按计划进行，各占5%分值，共15%分值；5.项目
组织保障是否到位，占5%分值；6.指标值完成率，占50分，完成率
≤50%，得10分；50%＜完成率≤80%，得40分；80%＜完成率≤
99%，得45分；完成率达100%，得50分。

62家 1

指标21：建成农村区
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功
能中心数量

100个 1

评价要点：1.达到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功能中心建设标准；2.
通过省复核确认。
评分规则：分达成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完成率按100%—80%
（含）、80%—60%（含）、60%— 0% 评分，分别计1分、0.8分、
0.6分。

100.00% 1

指标22：基层特色科
室建设覆盖率

≥60% 1

评价要点：基层特色科室建设覆盖率=建有1个及以上特色科室的基
层医疗卫生机构数/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*100%
评价规则：1.比例≥60%，得满分；2.比例＜60%，每减少1% ，扣
2%的权重分，扣完为止。

76.22% 1

指标23：重点人群家
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
率

≥70% 1

评价要点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=十大类人群签约人数/十大类
人群总数*100%
评价规则：1.比例≥70%，得满分；2.比例＜70%，每减少1% ，扣
2%的权重分，扣完为止。

80.92% 1

指标24：遴选基层医
疗卫生机构骨干医师
（人）

3500人 1

评价要点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骨干医师=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
年度遴选/考核人数
评价规则：1.遴选确认/考核合格≥3400人，得满分；2.少于
3400人，每减少10人 ，扣2%的权重分，扣完为止。

3500 1

指标25：基层医疗卫
生机构设备配置和设
施改造补助工作完成
率

100% 1
评价要点：是否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配置和设施改造补助工
作
评价规则：全部完成得满分，未完成按比例得分

100% 1

指标26：通过年度评
估的高水平医院建设
单位

16家 1

评价要点：通过年度评估的高水平医院建设单位占比。评分规则：
年度80%以上的高水平医院建设单位通过评估，得1分；60%—80%
的高水平医院建设单位通过评估，得0.5分；60%以下的高水平医院
建设单位通过评估，不得分。

16家 1

指标27：通过年度评
估的帮扶医院数量

16家 1
组织结对帮扶医院进行评估，16家支援医院完成支援方案任务的，
得1分，未完成不得分

16家 1

指标28：通过中期考
核的省级临床重点专
科建设单位数量 
（个）

126个 1
90%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通过年度考核，得1分，75%的省
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通过年度考核，得0.5分，60%以下的省级
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通过年度考核，不得分。

126个 1

指标29：适龄女生
HPV疫苗接种率

≥70% 1
评价要点：是否制定适龄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通知，明确年度接
种目标。评分规则，完成年度目标得满分，每降低1%扣0.1分，扣
完为止。

74.45% 1

指标30：0-6岁接受
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初
筛率

≥90% 1
评价要点：0-6岁接受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初筛率=当年度接受儿童心
理行为发育初筛的0-6岁儿童数/当年度0-6岁儿童数*100%。评分规
则：≥90%得满分；每降低5%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
97.50% 1

指标31：实现产前筛
查愿筛尽筛

全覆盖 1

评价要点：产前筛查愿筛尽筛覆盖率=当年度分娩且自愿开展产前
筛查的产妇中完成产前筛查人数/当年度分娩且自愿开展产前筛查的
产妇数*100%。评分规则：覆盖率100%，得满分；每降低0.1%扣
0.1分，扣完为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1

指标32：实现新生儿
疾病筛查愿筛尽筛

全覆盖 1

 评价要点：新生儿疾病筛查愿筛尽筛覆盖率=当年度出生且自愿开
展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新生儿中完成筛查人数/当年度出生且自愿开展
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新生儿数*100%。评分规则：覆盖率100%，得满
分；每降低0.1%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   

1 1

指标34：优化提升护
理院数量

30家 1
评价要点：优化提升护理院数量是否达标。评分规则：≥30家得
100%分数，25-29家得50%分数，低于25家不得分。

30家 1

指标35：评选优秀老
年营养病房数量

30家 1
评价要点：优秀老年营养病房数量是否达标。评分规则：≥30家得
100%分数，25-29家得50%分数，低于25家不得分。

40家 1

指标36：新增普惠托
育机构数量

120家 1
评价要点：新增省级普惠托育机构数量是否达到任务数
评分规则：少于任务数不得分，大于等于任务数得1分

128家 1

指标37：通过中期考
核的省级医学创新中
心建设单位数量

36家 1

评价要点：1、项目中期评价工作机制是否健全；2、项目是否按照
要求执行中期评价制度，包括制定中期评价指标、自评等。
评价规则：1. 通过中期评价的项目数≥30项，得满分；2. 通过中期
评价的项目数＜30项，不得分。

36 1

指标38：通过中期考
核的省级医学重点学
科/重点实验室建设单
位数量

117家 1

评价要点：1、项目中期评价工作机制是否健全；2、项目是否按照
要求执行中期评价制度，包括制定中期评价指标、自评等。
评价规则：1. 通过中期评价的项目数≥100项，得满分；2. 通过中
期评价的项目数＜100项，不得分。

117 1

指标39：委医学科研
项目立项数量

≥260项 1

评价要点：1、项目评审工作机制是否健全；2、项目是否按照要求
规范严格地执行制度，包括项目申报、评审、公开公示、立项、合
同签订等。
评价规则：1. 立项项目数≥260项，得满分；2. 立项项目数＜
260项，不得分。

328 1

指标40：基层卫生人
才培养工作任务完成
率

≥90% 1
评分规则：1. 立项项目数≥200项，得满分；2. 立项项目数＜
200项，不得分。

100% 1

指标41：住院医师规
范化培训年度招收任
务完成率

≥90% 1 佐证材料：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截图或业务工作统计报表等 100% 1



产出

数量指标

指标42：住院医师规
范化培训紧缺专业招
收任务完成率

≥80% 1

评价要点：招收完成率=（全年实际招收人数/全年计划招收人数）
×100%。
评分细则：完成全年指标值的，得权重分；未达到全年指标值的，
每低于指标1%，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佐证材料：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截图或业务工作统计报表等

100% 1

指标43：招收农村订
单定向医学生数量

≥1500名 1

评价要点：招收完成率=（全年实际招收人数/全年计划招收人数）
×100%。
评分细则：完成全年指标值的，得权重分；未达到全年指标值的，
每低于指标1%，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佐证材料：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截图或业务工作统计报表等

100% 1

指标44：引进卫生创
新团队数量

2个 1

评价要点：1、组织全省符合条件团队积极申报；2、有评审结果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/2分值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分别按分值的100%— 80%（含）、
80%— 60%（含）、60%— 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7个 1

指标45：引进特聘专
家数量

5名 1

评价要点：1、组织全省符合条件人才积极申报；2、有评审结果。
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/2分值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为达成
、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分别按分值的100%— 80%（含）、
80%— 60%（含）、60%— 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7名 1

指标46：国际合作与
交流项目派遣研修人
数

180人 1

评价要点：
完成人数=研修人员派出人数+邀请来访人数
评分规则:完成全年指标值的，得权重分；未达到全年指标值的，每
少完成1人，扣对应的比例的权重分值，扣完为止。

200人 1

质量指标

指标1：肺结核患者
规范管理率 

≥90% 1

评价要点：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=（规范管理的肺结核患者人数/
辖区内治疗管理的患者人数）x100%
评分细则：1、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≥90%，得满分；2、肺结核
患者规范管理率<90%时，得分=实际全年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/指
标值*权重分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99.20% 1

指标2：麻风病可疑
线索报告率

≥90% 1

评价要点：麻风病可疑线索报告率=（实际报告数/下达可疑线索任
务总数）*100%。
评分细则：≥90%为优，得满分；80%（含）~90%为良，得满分的
75%；70%（含）~80%为中，得满分的50%；<70%为差，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146.40% 1

指标3：死因不明的
比例

<5% 1

评价要点：死因编码不准确比例（%）=死因不明（死因编码以
“R”开头，除外R95）、伤害意图不明（死因编码Y10-Y34、
Y87.2、S码、T码）、心血管病缺乏诊断意义（死因编码I47.2、
I49.0、I46、I50、I51.4、I51.5、I51.6、I51.9、I70.9）、肿瘤未指明
位置（死因编码C76、C80、C97）、呼吸衰竭、肝衰竭（死因编码
J96、K72）的死亡数/年度总死亡数×100%。
评分细则：<5%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“江苏省人口死亡登记信息系统”年度死亡数据，年度
工作总结。

2.26% 1

指标4：饮用水水质
监测水厂覆盖率

100% 1
评价要点：全省饮用水水质监测水厂覆盖率应实现100%全覆盖。
评分细则：达到100%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100% 1

指标5：严重精神障
碍患者规范管理率

≥90% 1
评价要点：根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通报数据，对照指标目
标进行评价。评分规则：达到指标值得本项目满分；低于1个百分
点扣本项分值的10%。

95.95% 1

指标6：符合治疗条
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
者和病人中接受抗病
毒治疗比例

＞90% 1

评价要点：以“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人数”为分子，以“符合抗病
毒治疗条件的存活感染者和病人总数”为分母进行计算。符合抗病
毒治疗条件指符合当年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手册标准，当年是指评
价的当年。
评分细则：>90%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统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
数及接受抗病毒治疗人数截图。

98% 1

指标7：食品安全地
方标准主动公开率

100% 1
评价要点：我省制定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100%面向社会主动公开。
评分细则：达到100%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省卫生健康委网站截图。

100% 1

指标8：突发公共卫
生事件防控和其他突
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
处置成功率

100% 1

评价要点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与其他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处
置成功率各占50%权重。成功率=（成功处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
/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数+成功处置的其他突发事件数/其他突发总
数）*50%*100%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评分细则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与其他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处
置成功率各占50%权重。成功率为100%，得满分，90-100%之间，
酌情扣分；低于90%，不得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佐证材料：省疾控中心网络直报数据、工作总结等报告材料。           

100% 1

指标9：住院医师规
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合
格率

≥90% 1

评价要点：结业考核通过率=（全年通过结业考核人数/全年参加结
业考核人数）×100%。
评分细则：完成全年指标值的，得权重分；未达到全年指标值的，
每低于指标1%，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佐证材料：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截图或业务工作统计报表等。

96.68% 1

指标10：基层卫生人
才培养考核合格率

≥90% 1

评价要点：培训完成率=（全年实际培训人数/全年计划培训人数）
×100%。
评分细则：完成全年指标值的，得权重分；未达到全年指标值的，
每低于指标1%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佐证材料：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截图或业务工作统计报表等

95% 1



产出

质量指标

指标11：年度委医学
科研项目结题率
（%）

≥80% 1

评价要点：项目结题率（%）=（全年申请到期结题的项目数/全年
应结题项目数）×100%。
评分细则：完成全年指标值的，得权重分；未达到全年指标值的，
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截图或业务工作统计报表等。

80% 1

指标12：国际合作与
交流项目派遣研修总
结合格率

100% 1

评价要点：
合格率=研修总结合格数/全年研修人员派出数×100%
评分规则:完成全年指标值的，得权重分；未达到全年指标值的，每
减少1%，扣对应的比例的权重分值，扣完为止。

1 1

指标13：省级临床重
点专科建设单位的
CMI值、手术占比、
服务人次专科能力评
估指标（%、人次）

较上年度提升 1 较上一年度提升，得1分；不变的，扣0.5分；降低的，扣1分。
较上一年

度提升
1

指标14：老年友善医
疗机构优秀单位建成
率（%）

≥30% 1
评价要点：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优秀单位建成率是否达标。评分规
则：≥30%得100%分数，25%-29%得50%分数，低于25%不得分。

30.69% 1

时效指标

指标1：卫生监督大
案要案的调查、处理
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率

100% 1

评价要点：实施过程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，并
按照规定程序实施任务，进度是否符合规定，案件办结率=（完成
案件数/任务案件数）*100%。
评分规则：执行情况分成案件办结率达到100%、低于100%高于
90%、等于低于90%三档，按照100%、100%-60%（含）、60%— 
0% 评分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100% 1

指标2：食品企业标
准备案按时办结率

≥95% 1

评价要点：食品企业标准备案按时办结率=（全年10个工作日内办
结的食品企业标准备案件数/全年办结食品企业标准备案件数）
*100%。
评分细则：达到95%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江苏政务服务网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系统后台数据。

99.77% 1

指标3：突发公共卫
生事件防控和其他突
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
信息报告及时率

100% 1
评价要点：按规定及时报告的突发事件数/突发事件总数*100%  。    
评分细则：及时率和有效率小于90%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突发事件报告，年度工作总结等。

100% 1

效益 社会效益

指标1：全省居民健
康素养水平

≥36% 1 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≥36%得满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，扣0.1分 40.10% 1

指标2：新增达到血
吸虫病消除标准的县
（市、区）数量

3个 1

评价要点：南京市栖霞区，镇江市丹徒区、扬中市是否达血吸虫病
消除标准。
评分细则：均达标得满分，有1家未达标准不得分。
佐证材料：信息系统截图、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。

3个 1

指标3：甲乙类法定
报告传染病发病率
（不含新冠）

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

评价要点：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（除新冠）发病率是否低于相应
指标。
评分规则：分为达成和未达成两档，达成得满分，每超10%扣0.3分
。

低于全国
平均水平

1

指标4：孕产妇死亡
率

≤7/10万 1
评价要点：某地区孕产妇死亡数占活产数的比例。评分规则：达到
目标值满分，未达到按比例得分。

5.02/10万 1

指标5：婴儿死亡率 ≤5‰ 1
评价要点：某地区婴儿死亡数占活产数的比例。评分规则：达到目
标值满分，未达到按比例得分。

1.67‰ 1

指标6：达到优质服
务基层行基本标准以
上的基层机构比例

≥80% 1

评价要点：达到优质服务基层行基本标准以上的基层机构比例=达
到优质服务基层行基本标准以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/基层医疗卫
生机构总数*100%
评价规则：1.比例≥80%，得满分；2.比例＜80%，每减少1% ，扣
2%的权重分，扣完为止。

97.70% 1

指标7：市、县域住
院量占比（%）

≥65% 1
评价要点：县域内住院量占比（%）=基本医保参保人口在县域内住
院的人次数/全县基本医保参保人口住院总人次数×100%                    
佐证材料：业务管理系统截图或业务工作统计报表等      

86.54% 1

满意度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指标1：参加住院医
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满
意度

≥90% 1

评价要点：根据满意度调查结果填列。
评分细则：完成全年指标值的，得权重分；未达到全年指标值的，
每低于指标1%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佐证材料：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截图或业务工作统计报表等。

92% 1

指标2：出国（境）
研修人员满意度
（%）

≥90% 1

评价要点：
满意度=满意人员数/全年派出研修人员总数×100%
评分规则:满意度情况分非常满意、基本满意、不满意,按100%-
80%(含)、80%-60%(含)、60%-0%评分。

96% 1

总分 100 99.1


